臺北市11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
工作時間表
	時    間
	地點
	內                 容
	負責單位/人員

	114.12.01~114.12.12
	各校
	1. 接受新生家長報名、上網填報基本資料、校內老師分案
2. 家長意願特教班或特殊學校，校內無集中式特教班者，請來電西區並將資料上傳系統，西區協助進行資料轉送。
3. 心智障礙合併視障、聽障學生由學校接受報名後於114.12.11前聯絡視資、聽資中心協助評估
	各校
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
	114.12.02~115.01.05
	各校、幼兒園所
	1. 各組評估人員聯繫家長、學前教師，確定鑑定晤談時間
2. 各組評估人員實施測驗、晤談、觀察，撰寫鑑定摘要報告
	各組評估人員

	115.01.12
/
115.01.14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聽障教育資源中心
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	1. 評估人員將初階研判及摘要報告登錄臺北市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系統。
2. 各組鑑定紙本資料送至西區特教資源中心；聽覺/語言障礙組及視覺障礙組之鑑定資料掃瞄上傳鑑定系統
3. 繳交「各校繳交資料核對表」及「評估人員施測評估費請領清冊」
	各組評估人員

	115.01.14~115.02.06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聽障教育資源中心
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	彙整鑑定資料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聽障教育資源中心
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
	115.01.14~115.02.06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	諮詢評估人員初判個案鑑定資料，研判鑑定類別及安置班型。
	諮詢評估人員

	115.02.23-115.03.18
	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	視障組鑑定及安置會議
	各承辦學校
各組評估人員
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
	115.02.23-115.03.18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	不分類組鑑定及安置會議
	

	115.02.23-115.03.18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	肢障、腦麻、身體病弱、多重障礙組鑑定及安置會議
	

	115.02.23-115.03.18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	自閉症組鑑定及安置會議
	

	115.02.23-115.03.18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	智障組鑑定及安置會議
	

	115.02.23-115.03.18
	聽障教育資源中心
	聽障組鑑定及安置會議
	

	115.02.23-115.03.18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	語障組鑑定及安置會議
	

	115.05
	西區特教資源中心
聽障教育資源中心
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	依學生需求安排輔具及相關專業需求評估
1.肢障、腦麻、身體病弱、多重障礙組有輔具、相關專業服務需求者於5月進行評估
2.視障、聽障組於晤談發現有輔具需求時，請家長填寫輔具申請表，資源中心於5月30日前進行評估
	北區特教資源中心
聽障教育資源中心
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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